
 

 

 

 

 

 

 

 

 
 
 
 
 
 

中國現行稅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 

 

目前，中國稅收的徵收管理分別由財政部，稅務機關和海關等系統負責。 

 

國家稅務系統負責徵收和管理的項目有：增值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車船稅；印花稅；

契稅；環境保護稅；煙葉稅；中央稅、共享稅的滯納金、補稅、罰款；中央明確由國家稅務局負責

徵收的其他有關稅費。 

 

為了加強稅收管理，降低徵收成本，避免工作交叉，簡化徵收手續，方便納稅人，在某些情況下，

國家稅務總局和地方稅務局可以相互委託對方代征某些稅收。 

 

海關系統負責徵收和管理的項目有：關稅；船舶噸稅。此外，海關負責代征進口環節的增值稅和消

費稅。 

 

其中，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增值稅（含委託海關代征的進口產品增值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

關稅；資源稅（含海洋石油企業繳納的資源稅）；證券交易印花稅；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各保

險總公司匯總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和城市維護建設稅。 

 

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車船稅；契稅；環境保

護稅；煙葉稅；其他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以及印花稅。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享收入包括： 

1、 增值稅（不含委託海關代征的進口產品增值稅、消費稅）； 

2、 企業所得稅（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海洋石油企業繳納的部分歸中央，其餘部分中央與地方

按比例分享）； 

3、 個人所得稅（除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稅外，其餘部分與企業所得稅分享比例相同）； 

4、 資源稅（海洋石油企業繳納部分歸中央政府，其餘部分歸地方政府）； 

5、 城市維護建設稅（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匯總繳納部分歸中央，其餘部分歸地

方政府）； 

6、 印花稅（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證券交易印花稅全部歸中央政府，其他印花稅收入歸地方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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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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